
Disclosure�信息披露

A11

■

2020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五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千信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

-- 92855

标的企业主要以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为主业，专业从事余热余气

综合利用项目、光伏电站项目、分布式能源站项目、工业废水与环境治理项目

的投资、建设、运营。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2855

2

暄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

323434股股份（占总股本的4.45%）

29616.61 29488.42

标的企业是一家专注于公用事业投资、控股和管理的全国性企业，涉及的产业

领域包括环卫全产业链、公共物业管理、城市景观绿化、市政工程及设施管理，

以及健康产业等。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312.54

3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

90%股权及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能力，

公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746.369

4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集钢铁生产、矿产资

源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6311.92

5

重庆市万盛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及42.284222万元债权

3643.44 3595.9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坐落于重庆市万盛区万东北路42号的万盛宾馆。 该宾馆

建成于1995年， 万盛宾馆占地面积为3036平方米， 房地证上证建筑面积为

6592平方米， 实际建筑面积为7861.4平方米总楼层为9层， 其中地下1层为车

库，地上8层为客房及设备用房。 拥有客房90间，大会议室和小接见厅各一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278.857222

6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42852.88 2286.43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彭水县靛水新城的两宗总计306.85亩的土

地。 土地性质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总计容面积为502896.6平方米，折算

楼面地价评估值仅为852元/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出让年限50年，商业用地出

让年限40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286.4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金对

应持股比例

1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现拥有公路行业甲级、水运行业甲级、工程勘察（岩

土工程、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测量）专业甲级、工程资信（公路、水运）专业甲级、（建

筑）专业乙级、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专业甲级、（桥梁工程）专业乙级、建筑行业（建

筑工程）丙级、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检测综合乙级

资质，是目前重庆集公路、水运、市政、建筑勘察设计于一体的综合勘察设计院。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不低于130420.892831万元 66%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内资）

注册资本：44,621.245400万元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516

经营范围：专业承包；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技

术培训；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领取本执照后，应到住建委取得行政许可，到商务委备案。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36.63%；中电创新基金（有限合伙）14.94%；国投（上海）科技成

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公司）11.39%； 北京天翔赛博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9.57%； 贺卫东

8.29%；北京赛博精英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7.37%；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6.72%；北京赛博长城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公司）3.73%；新余京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司）1.36%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24%

拟新增注册资本：面议

拟增资价格：--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未明确

募集资金用途：

(1)大数据及网络安全投资； (2)行业信息化及安全投资； (3)生态圈建设。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①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投资方； ②意向投资人符合募资金额、比例、价格等要求。

增资终结条件:

①最终意向投资方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②增资方选择终止本次增资。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原股东拟参与本次增资，增持的股权比例与外部投资方共计不超过24%。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董事会席位按增资后股权结构协商； 2、原股东按照公开挂牌的

成交价格（折算每元注册资本对应的持股价格）拟参与本次增资。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6-3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内资）

注册资本：8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专业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490

经营范围：汽车及零部件检测；放射性污染监测；鞋类及鞋材产品检测；皮革检测服务；针织品、纺织

品、服装的检测；实验室检测（涉及许可项目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生物制品检测；环境评估；工

矿企业气体监测；废料监测；光污染监测；室内环境检测；装修质量鉴定；公共设施安全监测服务；无损检

测；船舶、海上设施、岸上工程的技术检验；公证检验；生物技术推广服务；贵金属检测服务；船舶检验；电子

产品检测；空气污染监测；噪声污染监测；水质检测服务；电气机械检测服务；建筑材料检验服务；化工产品

检测服务；水污染监测；施工现场质量检测；环境保护监测；生态监测；技术服务(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为医

疗器械、设备、医疗卫生材料及用品提供专业清洗、消毒和灭菌；动物检测服务；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具体

经营项目以《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资格证书》载明为准)；食品检测服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股权结构：

中科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 65.00%；

广州中科检测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5.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增资完成后，公开增资引入新进投资人持股比例9%-15%，其中单一投

资人持股比例不少于1%且不高于4%；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85%-91%。

拟新增注册资本：79.1209-141.1765万元

拟增资价格：--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1、补充公司运营资金； 2、公司发展用地购置； 3、扩大产能及新领域实验室的建设

与运营。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和持股比例的要求，签订《增资协议》，且本

次增资价格不低于保留底价。

增资终结条件:

如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人申请终结的，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公开增资引入新进投资人持股比例9%-15%，其中单一投资人持股比例不少于1%且

不高于4%；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85%-91%。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许永亮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43、15101099778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6-3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安徽龙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中证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ｍ．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龙磁科技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３５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７

，

０６７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

，

７６７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无老股转让，新增股份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

发行人：安徽龙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万达

１

号写字楼

２３

层

３．

联系人：何林

４．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２８６５２６５

５．

邮箱：

ｆｉｇｏｈｌ＠ｓｉｎｏｍａｇｔｅｃｈ．ｃｏｍ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保荐代表人：陶传标、刘云霄

３．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１８

号

４．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１８

号国际金融中心

Ａ

座

５．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７４１０

发行人：安徽龙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2

日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人行”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17,266,7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63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三人行” ，股票代码为

“60516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不

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

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

格为60.62元/股，网上发行数量为17,266,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59%，未

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1,000股的余股700股由兴业证券负责包销。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年 5 月 20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7,187,260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041,891,701.2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78,740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4,773,218.80元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兴业证券包销。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

数为 78,740股，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的余股为 700 股，兴业证券包销股份

数量合计为 79,440 股， 包销金额为 4,815,652.80 元， 兴业证券包销比例为

0.46%。

2020年 5 月 22日（T+4 日），兴业证券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兴业证券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业务总部股权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021-20370806

发行人：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2

日

浙江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５４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

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路演天下（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20-090)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5月20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05

月25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8514�

21.4890�

38.3278�

15.2749�

12.6950�

17.2751�

13.6778�

13.8265�

12.1392�

5.7518�

10.7747�

10.6448�

证券代码：

002027

证券简称：分众传媒 公告编号：

2020-021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0年4月

28日发出通知， 并于2020年5月21日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 现场会议于

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45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28层公司一

号会议室召开；2020年5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0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0人，代表股份5,530,533,079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37.6794%，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股东和股东代理359人，代表股份2,104,714,30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4.3394%。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7人，代表股份3,563,617,86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278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3人，代表股份1,966,915,21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3.4005%� 。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徐鹏飞

律师与陈萌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

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9,713,8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2％；反对40,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7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3,895,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1％；反对40,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7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2、《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9,713,8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2％；反对23,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7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3,895,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1％；反对23,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7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3、《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9,727,1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4％；反对40,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76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3,908,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7％；反对40,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76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4％。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4、《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9,663,9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23,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8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3,845,2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7％；反对23,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8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2％。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5、《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30,394,2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11,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弃权2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4,575,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111,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弃权2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6、《公司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37,851,5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242％；反对8,769,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86％； 弃权83,912,386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12,032,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965％；反对8,769,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66％； 弃权83,912,386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869％。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7、《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084,721,07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9391％； 反对445,734,7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595％；弃权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8,902,29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8184％； 反对445,734,7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779％；弃权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8、《公司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30,415,2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23,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9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4,596,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4％；反对23,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9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9、《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30,415,2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40,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4,596,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4％；反对40,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10、《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7,761,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255％；反对9,569,8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30％；弃权293,201,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1,943,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146％；反对9,569,8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7％；弃权293,201,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3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11、《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7,761,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255％；反对9,587,1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34％；弃权293,183,9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1,943,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146％；反对9,587,1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55％；弃权293,183,9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299％。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12、《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7,761,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255％；反对9,569,8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30％；弃权293,201,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1,943,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146％；反对9,569,8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7％；弃权293,201,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3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13、《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7,711,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246％；反对9,637,1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3％；弃权293,183,9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1,893,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122％；反对9,637,1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79％；弃权293,183,9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299％。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14、《公司关于修订〈公司总裁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7,761,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255％；反对9,569,8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30％；弃权293,201,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1,943,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146％；反对9,569,8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7％；弃权293,201,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3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徐鹏飞律师与陈萌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合法， 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3、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742

证券简称：三圣股份 公告编号：

2020-33

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

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32号）。 因工作人员疏忽，对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用途和原因表述有误，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本次质押股份为新增质押及解除质押，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更正后：

本次质押股份为新增质押及解除质押，用于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

更正前：

潘先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的原因及融资用途主要为以下二个方面：一是个

人其他附属企业项目投资建设需要，如红豆杉种植及提取项目，压延铜箔、健康养老、休闲

旅游项目等；二是为公司并购贷款无偿提供担保。

更正后：

潘先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的原因及融资用途主要为以下二个方面：一是个

人其他附属企业项目投资建设需要，如红豆杉种植及提取项目，压延铜箔、健康养老、休闲

旅游项目等；二是为公司贷款无偿提供担保。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 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32号）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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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分别收到公司股东暨持股平台鸿

运（天津）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鸿运” 或“合伙企业” ）和鸿祥

（天津）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鸿祥” 或“合伙企业” ）部分合伙

人的《关于自愿锁定合伙企业份额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监事会主席赵红婵女士、副总经理龙旭东先生、财务总监谢芳女士等27名核心管

理人员，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作为上述持股平台的合伙人，

自愿承诺在合伙企业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流通之日（即2020年5月25日）起12个月内，按照

《承诺函》的约定不减持合伙企业份额，也不通过合伙企业减持该份额所对应的公司股票。

截至本公告日，天津鸿运持有公司股份3,564,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2.5629%，

天津鸿祥持有公司股份712,9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0.5126%。上述核心管理人员承诺

不减持合伙企业份额总数对应的公司股份数为2,447,79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7599%。

上述核心管理人员表示：2020年公司确立了“以教育信息化为龙头的全球交互显示产

业领导者” 的战略定位，其中教育板块将继续深耕教育行业，依托教育信息化2.0的政策支

持，聚焦教室场景，结合5G、大数据、AI等在教学中的深度应用，打造“一核两翼” 的三年规

划；商用板块将聚焦会议室场景，顺应居家办公、在线办公、异地办公的巨大需求，形成以会

议室为核心的无边界协同、全场景协作的服务方案，成为全球交互显示领导品牌。作为公司

的核心管理人员，对公司实现三年战略规划充满信心。

公司上述核心管理人员此次做出不减持承诺，表明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对公司发展前景

和内在价值的认可，有信心积极推进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各项业务的持续拓展，伴随公司共

同成长，促进公司长期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创造更大的股东价

值。

本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承诺人严格遵守承诺，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

1、持股平台合伙人关于自愿锁定合伙企业份额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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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暨减资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1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6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部分原激励对象

阙星先生自2019年5月23日起担任公司监事，任期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阙星先

生由于个人原因现已辞任公司监事一职），已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2016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共计23,042股， 回购注销价格为5.08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6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5）。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2016年限制性股票的事项将导致公司总股本和注册资本减

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

相关事宜。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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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28015

债券简称：久其转债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

2019

年

年报问询函回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20】第5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2019年年报中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对外披

露。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已对有关问题进行认真核查和分析，问询函回函详见公司于2020

年5月22日披露在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2019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函》。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